服务要求：
1.岗位需求
	序号
	岗位名称
	人数
	岗位需求

	1
	保洁
	按岗位要求和服务质量要求配备人数
	1. 人员要求：国家法定用工年龄，身体健康，无传染性疾病，持有效健康证，能吃苦耐劳，服从管理。
2. 工作态度：责任心强，工作认真细致，勤快踏实，遵守公司及园区各项规章制度。
3. 岗位职责：负责项目区域公共区域、楼道、会议室、部分指定区域、走廊、电梯、垃圾桶、卫生间等日常清洁、垃圾清运、地面拖扫、除尘消杀等保洁工作。
4. 职业素养：爱护保洁工具及公共设施，节约清洁用品，保持工作区域干净整洁。
5. 纪律要求：按要求上下班，服从物业管理人员工作安排，无不良嗜好，团结同事。
6. 其他：有物业保洁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，能适应日常轮班、节假日值守。

	2
	会务服务
	按需求配备
	可兼任，按政务会议标准进行会务服务。

	3
	安保管理
	
	配合和协助甲方管理、监督州党政办公区、州人大政协办公区、周转房小区安保服务项目

	3
	空调巡
查人员
	不少于
1人
	可兼任，负责全域空调系统日常巡检、排查故障、记录台账，保障设备正常运行。

	4
	电梯巡
查人员
	不少于
1人
	可兼任、持证上岗

	5
	水电暖工
	不少于
2人
	持证上岗



（二）服务总体要求
1.中标承包商在州机关事务服务管理局监督和管理下，以服务为宗旨，实行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
2.中标承包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物业行业标准、安全生产等相关规章制度，满足机关干部职工干净整洁有序办公环境的需求。 
3.中标承包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工作要求，确保工作期间不得出现因保障维护不到位引起的事故，因中标方管理、操作不当造成的安全事故，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；不可抗力及甲方原因造成的，按法律规定分担。
四、服务时间：自中标公示期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作交接，完成物业服务合同签订，服务期限1年，服务期满后经与甲方有好协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相关规定可逐年续签，累计服务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，服务期内中标方须持续足额保质完成全部物业服务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
